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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学者认为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可能会诱发董事和
高级职员的道德风险并对董事责任的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
造成一定的冲击， 因此村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合理性提出
了质疑。事实上，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道德风险的引发以
及董事责任功能的冲击并不是绝对的，可以利用相关的法
律规范和技术手段来降低和减少其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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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产生之初，一些学者认
为，虽然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分散董事和高级职
员的经营责任风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
在其运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一方
面，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可能会诱发董事和高级职
员的道德风险，降低其在日常工作中的责任心和
注意程度，并助长疏忽、过失行为的发生；另一
方面，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可能会对董事责任的惩
罚功能和预防功能造成一定的冲击，从而削弱董
事责任对不法行为的谴责、非难以及制裁功能，
并以此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笔者认为，上述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仅仅以此
来否定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价值并不恰当。
下文中，笔者将就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与道德风险
以及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功能的冲击进
行深人的分析和论证。

      一、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与道德风险
    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在投保后，
减少对保险事故的预防措施，从而使损失发生的
概率上升，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的同时降低了保
险市场的效率。有学者认为，在公司为董事和高
级职员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后，可能会引发道
德风险，导致其放松警J踢，在工作中出现疏忽和

J懈怠，并抱有侥幸或过分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
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或者扩大损失的程度，
因此，拒绝引进董事责任保险。
    事实上，在保险市场中，道德风险是普遍存
在的。笔者认为，当公司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
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发
道德风险的发生，但这种影响并非绝对的，可以
利用相关制度和技术手段来降低道德风险。

      （一）规定免赔额
    在保险实务中，财产保险合同中通常设有免
赔额的规定。所谓免赔额是指保险合同的双方当
事人约定，对于属于保险人责任范围的一定限度
之内的损失，保险人可以免子承担赔偿保险金的
责任。通过免赔额的规定，可以促使被保险人谨
慎管理和运用自己投保的财产，在一定程度上防
范道德风险的发生。具体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
也可以利用免赔额来防范道德风险。例如，保险
人可以和投保公司约定10万元的免赔额，在这种
情况下，只要董事和高级职员的损害赔偿责任小
于或等于10万元，保险人就无须承担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必须用自己的个人财产承担赔偿责任。
此时，考虑到自己可能负担的经济损失，董事和
高级职员就不会因为购买了董事责任保险合同而
放松警惕，相反将会一如既往勤勉、认真的工作。

      （二）实行差别董事责任保险费率
      通常情况下，保险人在接受投保的时候，会
询问参加保险的董事和高级职员有无索赔记录，
对于那些曾经被提起索赔诉讼的董事和高级职员，
保险人可以适当地提高保险费率。董事和高级职
员被提起索赔诉讼的次数越多、数额越大，其所
购买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费率也就越高。
虽然大部分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费都是由投
保公司支付的，但是如果由于董事和高级职员的
索赔记录增多导致公司的保险费开支不断增加，
公司也会对这部分董事和高级职员采取一定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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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措施。例如，可能会在其薪酬中扣除一定比例
的数额。此外，在某些公司中，董事责任保险费
是由公司与董事共同负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由于保险事故的多次发生导致保险人提高保险
费率，则董事负担的保险费的数额也会相应增加。
在特殊情况下，对于那些索赔记录非常多的董事
和高级职员，保险人可以限定董事责任保险合同
的承保金额，甚至可以拒绝承保。上述措施都在
无形中给董事和高级职员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道德风险的发生。

      （三）发展和完善经理人市场
    在一个完善、发达的经理人市场中，同时会
存在着严密的经理人评价体系，使董事和高级职
员明确地认识到对其自身价值的再评估过程，并
以此激励其努力工作。事实上，在完善、发达的
经理人市场中，董事和高级职员的名誉对其而言
至关重要。董事和高级职员被第三人提起索赔诉
讼并经法院判决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会直接影响
到其在经理人市场中的评估价格。对于那些曾经
被提起索赔诉讼并经法院判决承担赔偿责任的董
事和高级职员而言，即使他们拥有出色的工作能
力，也很少会有公司聘用他们。由此可见，通过
发展和完善经理人市场，并借助严密的经理人评
价体系，可以促使董事和高级职员爱惜自己的名
誉进而减少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可能引发的道
德风险。

    二、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功能的冲击
    责任保险产生以来，许多人对责任保险制度
的缺陷不断提出批评，并认为，责任保险的开办，
有助长疏忽、过失行为甚至鼓励犯罪行为的作用。P]
事实上，责任保险的存在确实对民事责任制度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其中既有积极影响，也有一
定的消极影响。责任保险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通过责任保险的实施，增强了被保险人的赔偿能
力，有助于受害第三人向被保险人提起赔偿诉讼，
并可以借助诉讼获得切实、有效的赔偿。因此，
责任保险有助于增强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
并有助于实现民事责任制度填补损害的基本目的。
责任保险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可能对侵权责
任的功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具体到董事责任保
险合同，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一些学者反对董
事责任保险合同的主要理由就是其可能会对董事
责任功能造成巨大的冲击，进而弱化董事和高级
职员的责任意识，并助长董事和高级职员滥用职
权和中饱私囊的不法行为。笔者认为，上述观点
值得商榷。事实上，应当看到的是，任何制度的
设计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任何法律制度
的设计，不可能具有十全十美的功能，均会存在
制度上的缺陷，甚至有些缺陷，是任何法律制度

都无法避免的。[21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确实对
董事责任功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不应将这
种影响片面夸大。下文中，笔者将针对董事责任
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功能的影响进行深人分析。

      （一）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惩罚功能
的冲击

      在董事违反法律法规或者侵犯了公司以及股
东、债权人、公司雇员、消费者等利益相关主体①
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应当向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这种损害赔偿责任体现了法律对过错行为的谴责
和非难，同时也具有制裁过错行为人的功能。但
是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出现使得董事所在的公司
只需要缴纳一定的保险费，在董事对公司或者第
三人造成损害时，就可以由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
表面上看来，加害人利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逃脱了
其原本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首先，现代侵权损害赔偿法的主导思想已经
从损害转移（loss shifting）过渡为损害分散（loss
spreading)，即从单纯注重惩罚侵权人向充分保护
受害人转化。现代侵权损害赔偿法的核心思想，
认为损害可先加以内部化（internalization)， 由创
造危险活动的主体负担，再经由商品或服务的价
格机能，或责任保险加以分散，由多数人承担。[3]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受害人保护机制的
不断完善，侵权人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范
围和数额都在不断增大。如果没有责任保险制度
的辅助，即使法院判决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由
于侵权人的赔偿能力有限，受害人实际上也无法
得到充分的赔偿，这对受害人的保护极为不利。
    其次，按照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约定，在董
事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实施不当行为造成公司和第
三人损害的时候，由保险人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
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都要
承担保险责任。各国保险法通常都规定，在侵权
人故意造成第三人损害时，保险人享有抗辩权，
可以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例如，我国《保险法》
第28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
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在保险实务
中，保险人一般会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规定，
如果董事故意实施了违法行为、欺诈行为以及不
诚实行为，并对公司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保
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由此可见，在董事故意造
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责任保险人不会代替其向
受害人赔付保险金，仍然由侵权人对受害人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侵权行为法对董
事主观恶意的惩罚功能并没有受到董事责任保险
合同的影响。

    最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一般都约定了保



孙宏涛：洁问与正名：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功能之责难与回应

险金额，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时，应

当以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为限。因此，保险

人是否对董事的全部赔偿责任负责，取决于董事

责任保险合同的具体约定。此外，在保险实务中，

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通常规定了“免赔额”，在发生

保险事故时，董事不能请求保险人赔偿全部损失，

而必须自行承担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固定

或比例金额。这样一来，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

险人只对“免赔额”以外的部分承担赔付保险金

的责任，对于“免赔额”，董事必须自己承担。此

时，董事责任的惩罚功能仍然在发挥作用，并没

有因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而受到减损。

      （二）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预防功能
的冲击

    有学者认为，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使董
事和高级职员无须自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转

由保险人向遭受损害的公司和利益相关主体赔偿
保险金，这样一来，董事责任对加害行为的预防

和抑制功能就大打折扣，甚至根本无法实现了。

事实上，上述观点仅从表面论证了董事责任保险
合同对董事责任预防功能的影响。经过深人思考

之后，不难发现上述观点的缺陷。

      首先，如上文所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不仅
规定了赔偿限额，而月＿在董事和高级职员故意造

成公司以及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主体损害的

时候，保险人可以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因此，通

常情况下，即使公司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了董

事责任保险合同，当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执行职务

的过程中实施了不当行为并造成利益相关主体损

害的时候，如果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赔偿限额不

足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被保险人仍然要承担一

定数额的赔偿责任。通过该部分赔偿责任的承担，

仍然能够对董事和高级职员起到一定的惩治和警

戒作用，并进而预防和抑制加害行为的再次发生。

      其次，任何法律制度（包括刑法或行政法）
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其预防功能都受到各种主客

观因素的限制，侵权行为法自不例外，其影响因

素甚多，如行为人是否知悉法律的存在，或认识

其行为的危害性；行为人纵有此种认识有时亦难

改变其行为，难免错估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低估

损害赔偿责任的严重性，而怠于防范。131更有学者
认为，“侵权责任对于防止损害的发生并不特别

有效。因为只有‘在造成损害后才会有赔偿的发生，

逃避侵权责任过失（negligence）的案件大量存
在。"141由此可见，即使现行的董事责任制度也无法
彻底预防和抑制董事和高级职员的不当行为的发

  生，又何必对薰事责任保险合同过分苛责呢？
      最后，虽然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在某种程度上

  确实对董事责任预防功能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
  并不是绝对的，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会采取

一定的措施来削弱这种影响。例如，保险人在接

受公司的投保时，会详细询问参加保险的董事和

高级职员以前有无索赔记录，对于那些有索赔记

录或者索赔记录较多的董事和高级职员，保险公

司会增加保险合同的免赔额或减少保险金额（这

样一来，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这部分董事和

高级职员个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数额要远远高于
那些没有索赔记录的董事和高级职员。通过采取
类似的措施，可以减小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
责任预防功能的冲击。

    综上所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对董事
责任功能或多或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因
此就片面夸大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功能

的冲击。事实上，借助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可以

将利益相关主体遭受的损失转移给保险人，这样

进一步提升了董事责任填补损害的功能。与此同

时，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免除了利益相关主
体原本要经历的漫长而昂贵的侵权诉讼的痛苦，

使其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由此成为侵权

损害赔偿制度的有益补充，并成为实现公司社会

责任的辅助工具。

仁注释］
①“利益相关主体”一词的英文为、takeholders，最早出现在1963
  年斯坦福大学一个研究小组（SRI)的内部文稿中，是指那些没
  有其支持，组织就无法生存的群体， 包括股东、债权人、公司
  雇员、顾客、供货商等。有人将它译为“相关利益者”、“利害
  关系人”或“利害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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